Herrmann, Johann Wilhelm 赫爾曼（1846～1922） 德國神學家，承受信義宗路德的神學傳統，以基督為信仰中心，1879年成為馬爾堡大學（Marburg）的系統神學教授。
　　在神學上，他是立敕爾（Ritschl{\LinkToBook:TopicID=1026,Name=Ritschl, Albrecht}）的門徒；在哲學上，則是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的忠實跟隨者，這可解釋為什麼赫爾曼的神學具有那麼強烈的道德意味。他認為福音書中神蹟記載是否真實發生過，是無關宏旨的，反正基督教要義不在乎超自然因素，而是在其道德教訓。基督對人類的影響，不在乎是否為童貞女所生，或復活升天，而是祂捨己無私的道德榜樣；在這一點上，他與立敕爾的神學是一致的，他超越立敕爾的是︰完全拒絕基督教的神祕主義（My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}），亦即信徒個人的屬靈經驗；他亦否認形上學對基督教有什麼地位，即拒絕憑理性推敲終極實體，因為對赫爾曼來說，宗教的實體全建立在「歷史耶穌」（Historical 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568,Name=Historical Jesus, Quest for}）的身上，祂對人類惟一的貢獻，就是倫理教訓和榜樣。
　　赫爾曼對現代神學的影響，可說是從反面及間接而來。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是他的學生，赫爾曼的神學令巴特擔任牧職（Safenwil）的頭幾年（1908～15），完全不能開展；這是引發巴特反彈，重建以神的道，和超越之基督作神學中心的主因（見K. Barth ,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, 1928, pp. 100ff.），終於開創二十世紀神學史新的一頁。
　　赫爾曼重要的作品，包括《基督徒與神的相交》（Der Verkehr des Christen mit Gott, 1866）；《倫理學》（Ethik, 1901）；和《更正教教義學》（Christlich-protestantische Dogmatik, 1906）。
　　參考書目
　　Systematic Theology, ET by N. Micklem, K. A. Saunders(1927); Gesammelte Aufsa/tze, ed. F. W. Schmidt(1923); Schriftenzur Grundlegung der Theologie, ed. P. Fischer-Appelt, 2 vols.(1966～7).

　　P. Fischer-Appelt, Metaphysik im Horizont der Theologie Wilhelm Herrmanns(1965).

　　楊牧谷
